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发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天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天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人员。

一、规范性问题
1、1998年，平湖造纸厂进行企业改制，由冯荣华与钟埭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将平湖造纸厂除土地以外的全部资产经评估后转让给冯荣华；新设兴星纸业，按同一价格从冯荣华处取得原平湖造纸厂的全部资产。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集体企业改制所履行的法律程序。（2）未纳入改制资产，由发行人前身兴星纸业占有、使用的集体土地的后续处置情况、职工接收及安置情况，说明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本次改制中由镇人民政府承担的负资产的具体内容，改制所涉及债权债务后续处理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4）发行人是否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关于发行人历史沿革及股权演变合法性的确认文件。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平湖造纸厂的改制过程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存在集体资产流失，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发表明确意见。

2、1999年4月20日，钟埭镇工业办公室向钟埭镇人民政府提出《关于转让镇入股平湖市兴星纸业有限公司股金的请示》，请示提出：决定将镇资产经营中心参股兴星纸业的玖万元股金原价全额转让给兴星纸业，由该公司董事会确定持股人。1999年6月16日，钟埭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转让镇入股平湖市兴星纸业有限公司股金的通知》，决定将镇人民政府参股兴星纸业有限公司的9万元股金全额转让给平湖市兴星纸业有限公司，由该公司董事会确定持股人。1999年5月6日，钟埭镇资产经营中心和冯荣华签订《股金转让协议书》，约定钟埭资产经营中心将其投入平湖市兴星纸业有限公司的股金30股合计人民币9万元转让给冯荣华。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1999年6月钟埭镇资产经营中心和冯荣华之间的股权转让与相关政府文件表述存在不一致的原因。（2）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999年6月钟埭镇资产经营中心的股权转让是否符合当时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是否造成集体资产流失。

3、2001年8月，股东张芸、陆秋根、钟强等22人分别将其持有的兴星纸业股金转让给陆祥根、陈雄伟等9人。本次股权转让除陆秋根、张芸2人的股权转让给冯荣华为真实转让外，其他均为名义转让，实际上是陆祥根等9名股东替洪国娟等20名股东代持，未支付相关对价。此后，发行人股权发生多次转让。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陆祥根等9名股东替洪国娟等20名股东代持股份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各实际股东对于此后的历次股权转让及代持关系、代持数额、代持解除过程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2001年第二次增资，仅由工商登记显示的显明股东增资，请核查相关股东会决议，说明隐名股东是否知情，本次增资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4）在此后的历次股东会（股东大会）中，各实际股东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

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2006年4月10日，荣晟纸业将所持有的荣晟热电900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张士敏、张云华、陈春凤、陆晓锋等四人，冯荣华将其持有的荣晟热电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云华。本次股权转让中，受让方张云华、张士敏、陈春风、陆晓锋等4人均未实际支付对价。上述股东对于代持行为是否存在异议。（2）发行人未直接吸收合并子公司，而将其股权转让给张士敏、张云华、陈春凤、陆晓峰等4人形成代持关系，再行收购的原因。(3)发行人吸收合并荣晟热电属于吸收合并公司的子公司。发行人股东已将应分配股利1,000万元增加对公司的投入。请披露该次补足注册资本的详细情况，说明各股东对于此次补足注册资本所形成的股份的归属是否存在异议或潜在纠纷。
5、2008年8月，各股东决定解除代持关系，全体隐名股东将其挂靠在代持方名下的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冯荣华。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张云芳、陈雄伟、陆祥根三人将其持有的0.16万股、0.25万股、0.34万股无偿转让给冯荣华的具体原因及真实性。（2）2008年8月股权转让是否出于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2008年8月及9月，前后两次股权转让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6、2008年8月26日，公司股东冯荣华、张云芳、陈雄伟、陆祥根等4人分别与胜达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各自转让1,597.07万股、217.08万股、204.73万股、196.17万股给胜达集团。2011年5月30日，冯荣华、陈雄伟、陆祥根收购胜达集团所持有的荣晟纸业股份。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发行人引入胜达集团的原因及相关情况。（2）2011年胜达集团转让公司股权的原因，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发行人出让及收购荣晟包装股权的原因。（2）公司收购荣晟包装价格是否公允，荣晟包装的各实际股东是否存在异议。

8、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平湖总商会实际从事的业务，发行人与平湖总商会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德力晟实际从事的业务。（2）发行人转让德力晟股权的原因。（3）报告期内其与发行人是否存在交易。（3）发行人与德力晟发生资金往来的原因。

10、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平湖兴华纸业经营部、荣晟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注销的原因。

11、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存在较多资金往来，包括发行人与荣晟包装、发行人与德力晟、荣晟包装与张云芳、荣晟包装与张志祥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其中部分资金往来未支付利息。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上述资金往来的背景，交易决策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支付利息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12、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冯荣华、张云芳。冯晟宇、冯晟伟分别为冯荣华夫妇之长子和次子，各持股600万股。请进一步说明未将冯荣华、张云芳、冯晟宇、冯晟伟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和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张云芳的妹妹张云华担任公司监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1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荣晟包装占地所受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表核查意见。

15、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分析发行人未结诉讼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16、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及子公司荣晟包装皆为福利企业，享受了增值税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退税免征企业所得税等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荣晟包装福利企业认定主管机关、认定时间、有效期，是否符合《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规定的条件，报告期内因此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依据。
17、请补充披露公司生产经营中主要排放污染物及排放量、环保设施其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各年环保投入和相关费用支出情况、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环保投入与排污量的匹配情况等，并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以上情况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拟投资项目、三废排放、综合能耗是否符合国家、地方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发表核查意见，发行人取得的环保核查意见中有无整改意见及其落实情况。曾发生环保事故或因环保问题受到处罚的，除详细披露相关情况外，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处罚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出具意见。

18、请补充披露：（1）公司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是否会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2）发行人的安全生产制度是否完善，安全设施运行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公司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安全事故，补充说明该等事故是否属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所受处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公司的内控制度是否完善。

1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现有生产线的基本情况，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否存在根据《造纸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文件要求须予以淘汰的落后产能。

20、招股说明书中披露，造纸行业产能持续处于过剩状态。发行人所处的包装用纸细分行业（含箱板纸和瓦楞原纸）需求增长较快，仍存在一定的产能缺口。而行业内的部分优势企业仍有产能扩张计划，预计未来几年新增产能较大。包装纸行业将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的风险。公司包装用纸目前的年产能为25万吨，其中高强瓦楞原纸的年产能为10万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公司将新增高强瓦楞原纸年产能20万吨，瓦楞原纸的产能增加较多。公司仍存在一定的新增产能消化风险。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部分产品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不高。请保荐机构说明发行人利用募投项目进一步扩充产能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在招股说明书详细审慎分析及充分披露产能过剩的风险，并说明发行人对应对未来的激烈市场竞争及消化新增产能是否作出相应安排。

21、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形成的原因并分析欠缴部分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下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1）发行人是否已为符合条件的全体员工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如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请披露原因以及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说明该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并请发行人提出明确的处理措施并予以披露。

22、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是否存在劳务派遣用工。

23、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发行人的《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记证书》已到期，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是否依法为该证书办理续期。

二、信息披露问题

24、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3年、2014年子公司荣晟包装的运输服务均由关联自然人提供。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章节分析并补充披露：（1）分主要销售区域披露运输量、运输金额及运输单价，与销量是否匹配，是否均由发行人承担运费及运费的支付方式；（2）分区域比较说明运费单价是否公允。

25、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2年12月28日，张志祥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荣晟包装占比55.00%的出资以2,00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已于2012年12月2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荣晟包装成为公司控股55%的子公司。

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章节分析并补充披露：（1）荣晟包装历次股权转让中，张云华、张志祥所受让张云芳所转让股权是否均未实际出资，实际出资人是否均为张云芳；（2）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的选择；（3）荣晟包装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均为张云芳，发行人收购荣晟包装在会计处理上按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处理的依据。请会计师说明发行人收购荣晟包装采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6、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有多项固定资产进行了抵押。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补充披露：荣晟环保、荣晟包装所抵押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占发行人同类资产的比例，并说明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对发行人未来经营成果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就该事项是否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构成影响，是否在风险因素中进行了充分披露发表意见。          

27、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10,493.36万元、11,171.46万元、10,330.23万元、10,800.52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8.74%、53.31%、40.88%、49.63%。

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分析并补充披露：（1）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坏账准备当期核销、转回情况，请结合信用期限、期后回款时间，说明是否存在放宽大客户信用期限的情形。请会计师说明发行人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谨慎。

28、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中应付平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1,400.00万元、1,547.00万元、 1,400.00万元、1,421.00万元，发行人解释为平湖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支持公司上市而暂借的扶持款及利息。

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补充披露：平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荣胜纸业、荣晟包装签订的借款合同条款和内容，将该笔借款列入“其他应付款”核算的依据。请会计师说明发行人对该笔款项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9、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的主要原材料为废纸、原煤等，辅助材料为淀粉，主要能源为水和电，报告期内报告期内电费金额变动较大。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分析并补充披露：（1）主要原材料的使用量情况，结合主要产品的生产情况，说明主要原材料用量变化的合理性；（2）锅炉停工检修的期间、检修期间减少的原煤用量及增加的外购电量，原煤减少量、外购电量与产量之间是否匹配；（3）制造费用的归集方法和主要内容。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说明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及其变动趋势与市场上相同或相近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及其走势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异常。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及单位能源耗用与产能、产量、销量之间是否匹配。报告期发行人料、工、费的波动情况及其合理性。

30、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年，公司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偏低。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结合销售费用的构成，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销售费用率显著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原因。

31、请在招股说明书分析并补充披露发行人废纸原材料采购的主要供应商，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废纸采购价格是否公允。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说明发行人与采购有关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及执行情况，对废纸等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公允性发表意见。

32、请在招股说明书补充分析并披露：（1）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2）发行人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缴纳情况，并请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以及如足额缴纳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分析说明，并发表意见。

33、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废纸主要向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废纸回收企业采购；少部分由全资子公司荣晟资源面向从事废品收购的个体户进行收购，近三年一期荣晟资源废纸采购比例分别为6.64%、12.51%、9.51%、5.26%。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发行人是否自行或通过其他进出口公司进口废纸；如存在进口废纸请披露主要进口国、进口废纸占发行人废纸原材料的比例。（2）荣晟资源从事废品收购主要流程、收购对象、收购金额。（3）请补充说明为保障原材料废纸供应渠道稳定所采取的措施。

34、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拥有的“一种反应型乳化剂苯丙表面施胶剂及其制备方法”、“阴离子瓦楞原纸环压增强剂的制备方法”专利许可期即将到期，请保荐机构详细分析上述专利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及专利到期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35、请详细披露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简历。

36、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复评最新进展。

3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房屋、土地、设备等主要资产是否存在他项权利。

38、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其他应收、应付款，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招股说明书中是否应当披露上述款项。

39、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所有引用数据的具体来源，并请保荐机构核查引用数据及其来源的权威性，说明数据是否公开、是否专门为编写本次招股说明书而准备以及发行人是否就获得此数据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请勿使用定制的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或非公开资料等缺乏权威性的数据。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40、请保荐机构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

41、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并披露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42、请切实落实《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

四、其他问题
43、请补充说明本次申报招股说明书与前次申报招股说明书的差异并说明原因、前次发审委意见落实情况、相关中介机构变更的原因。（如有）



